
胎儿享民事权可
继承遗产

第十五条 涉及遗产继
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
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
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
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
始不存在。(草案三审稿)

遗腹子有没有继承权，
继承生父遗产？近年来，各
地频现遗腹子争产案。中国
法院网登载了一则案例，肖
姓女子在丈夫、公公相继死
亡后，将两名大伯哥告上法
庭。理由是两个大伯哥分割
公公遗产，他们认为亲弟已
死，肖姓女子腹中胎儿没有
资格继承祖产。

著名民法专家梁慧星表
示，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胎儿
属于母亲身体一部分，因此
在其出生前遭受侵害，不能
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损害赔偿
请求权。民法通则严格贯彻
传统理论，规定民事权利始
于出生终于死亡，未设保护
胎儿利益特别规则，仅在继
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分割遗
产时应为胎儿预留份额的规
定，对胎儿利益保护不利。
学界一致认为属于立法漏
洞，制定民法总则应创设胎
儿利益特别保护规则。

立法机关采纳了学界建
议，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最
重要的一处改动，就是创设
胎儿利益特别保护制度，规
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
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
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胎
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
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二审
稿、三审稿均沿用了这一设
计。

梁慧星表示，如果在出
生之前父亲死亡，胎儿可以
享有继承权，作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参与遗产分配。如果
胎儿出生时是死体，因为胎
儿利益保护的法律政策目的
落空，因此视为其自始不具
有民事权利能力。

●亮点2

民事诉讼时效两年改
为三年

第一百九十一条 向人民法院
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
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草案三审稿)

现行法律规定，一般时效期间
为2年，例如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
应在2年内提起诉讼。现实中，一
些债务人“藏起来”，以此达到诉讼
时效过期的目的。

去年5月，江苏太仓市审理了
一起债务纠纷案。债务人当庭承认
欠钱，可抗辩称已过了2年诉讼时
效；债权人则拿不出确切证据，证明
自己在2年时效内曾催债。后经法
官协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借款人
仅归还了部分款项。

梁慧星表示，在起草民法典的
讨论中，民法学者一致认为民法通
则规定的普通时效期间过短，对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利，有必要
予以适当延长。

一审稿采纳了学界观点，对民
事诉讼时效做出重大修改，一般诉
讼时效期间由现行2年延长为3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
适时解释说，“近年来，社会生活发
生深刻变化，交易方式与类型不断
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要求
权利人在2年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
权利显得过短，有必要适当延长”。

二审稿、三审稿均沿用了一审
稿的设计。不过，此前三次审议过
程中，不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提出，3年诉讼时效还是太短，应延
长到5年，乃至10年。委员陈文斌
就提出，“有些国家甚至没有时效，
只要是侵害、被侵害，任何时候都可
以提请诉讼，而我们规定为3年，根
据我国老百姓现有对法律的认知，
我觉得时效太短。

也有委员不赞成继续延长，认
为法律并不保护权利“睡眠者”。史
莲喜就提出，“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
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减
少法院诉累，将普通的诉讼时效期
限再延长，既不符合长期以来人民
已形成的法律观念，也不符合诉讼
时间制度的价值目标，容易导致法
律秩序上的混乱”。

●亮点1

民法总则草案提请本次全国人代会审议

私有财产权利保护等亮点引关注

全国两会聚焦

依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日程安排，昨日下午，
2000多名与会代表将审议民法总则草案。这是对民法总则草
案的第四次审议。

对百姓来讲，民法典就是权利的宣言书。作为民法典的总
则编，历经三审的民法总则草案，“权利法”色彩愈发明显，呈现
多个亮点。对比一审稿，三审稿的民事权利章节共26条，较一
审稿增长了一倍，加入了各界普遍呼吁入法的内容，包括民事
权利的取得、权利人如何行使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保护“征收征
用应获得公平合理补偿”等，尤为引起关注的是，增加了“私有
财产权利保护”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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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3

失能老人等建成年监护
制度

第三十二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其他愿
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事
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
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承担
监护责任。(草案三审稿)

现行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对未成年
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智力障碍者、失
能老人等成年人的监护则一直是空白
点。

去年4月，北京市东城区张姓老人
找到社区求助，他没有亲生子女，只有
一名养女，养女拒绝履行赡养责任，法
院曾判决养女每月支付1200元赡养
费，判决生效后，养女仍拒绝履行。老
伴去世后，他诉至法院，跟养女解除收
养关系，日常生活由侄女照料，他想把
自己晚年托付给侄女，可不知该与侄女
建立什么法律关系？

张姓老人的疑问，草案中给出了答
案，一审稿至三审稿均规定“不能辨认
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这就相当于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
围，除了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障碍
者以及因疾病等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
失辨识认知能力的成年人，都在“被监
护”范围内。

李适时曾解释说，上述设计有利于
保护智力障碍者等人群的人身财产权
益。

一审稿至三审稿同时提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与近亲
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有
关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
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
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承担监护责任。

梁慧星解释说，上述条款明确了成
年监护制度所特有的监护人决定方式
——意定监护，成年人可以在自己智力
正常的时候，预先选定自己信得过的亲
友或社会保障机构，作为自己的监护
人，待自己年老智力衰退时，由自己选
定的人担任监护人。

●亮点4

未成年遭性侵
18岁后仍可诉讼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未成
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
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
计算。(草案三审稿)

梁慧星提出，中国传统
观念及现行诉讼时效制度，
严重不利于遭受性侵害未成
年人之法律保护，“考虑到中
国社会传统观念，遭受性侵
害未成年人的家庭、家长往
往不敢、不愿寻求法律保护，
长期隐瞒子女受侵害的事
实。致这类案件的加害人往
往能够逃脱法律惩罚，社会
正义难于伸张。有的受害人
成年之后掌握了法律知识，
打算寻求法律保护，却被法
官、律师、法学教授告知诉讼
时效期间早已届满，即使法
院受理案件，依据现行诉讼
时效规则，也不可能获得胜
诉判决，造成终身遗恨。”

为此，梁慧星在草案征
求意见阶段就提出建议，设
定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诉讼时
效起算的特别规则，“受害人
满18周岁并且脱离家庭共
同生活关系之前，诉讼时效
不开始进行。”

草案二审稿采纳了梁慧
星的建议，增加规定，“未成
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
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
计算。”草案三审稿沿用了二
审稿的设计。

●亮点5

征地应给予公平合
理补偿

第一百一十七条 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
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
的补偿。(草案三审稿)

民法该怎样解决因征地拆
迁引发的纠纷？一审稿、二审稿
未涉及相关内容，有的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专
家提出，应在民法总则中将民事
权利规定得更充实一些，建议对
民事权利的取得、权利人如何行
使民事权利、有关因征收、征用
而获得补偿的权利等，作出原则
性规定。

对此，三审稿民事权利章节
增加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
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教授孙宪忠对记者说，三审稿
上述修改，与物权法已有的相关
规定含义一致，也是落实中央关
于保护产权的意见，体现了保护
人民权利的思想。

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
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完
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遵循及
时合理补偿原则，完善国家补偿
制度，进一步明确补偿的范围、
形式和标准，给予被征收征用者
公平合理补偿。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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